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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 

利用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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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武汉市作为我国近现代工业的主要发祥地,具有深厚的工业文化积淀和丰富的工业文化遗产资源。

如何充分依托武汉优良的现代制造业基础,探索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最优结合模式是当下亟待处

理的问题。当前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主要有工业博物馆、景观公园改造和创意园区利用三种模式,存在

立法政策缺失、体制机制不顺、市场开发有限、公众认知缺乏等方面,可通过推动立法、建立体制机制、引入市场

机制、提高公众认知等手段进一步加强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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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主要模式 

现阶段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主要模式有三种:工业博物馆保护模式、景观公园改造模式和创意园区利用模式。 

工业博物馆保护模式是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基本手段,不仅较好的体现出工业建筑、工艺、设备上的特点,更清晰的

向民众展示了武汉市近代工业成长的历史,有利于培育民众的工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弘扬优良的工业文化精神。当前,武汉市以

工业为主题的博物馆主有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武钢博物馆等。 

景观公园改造模式主要依托工业遗存,对之前工业遗弃的各类要素进行统一规划整理,加以更新利用或艺术加工,工业景观

得以更调和传承,使其余城市规划发展协调相一致,在保护工业文化遗产的同时有效推动城市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发展。较为典型

的案例是武汉市青山江滩的改造和利用。改造后的青山江滩公园内,有一片工业遗迹景观区,面积达到 15.9公顷。该区以中江重

建码头为背景,以青山工业遗迹为设计主题,通过耐候钢板、废旧机械、钢制景观构筑物的设施建设,充分体现出了青山区作为老

工业基地的重要地位。如今,百年武青堤已变身缓坡公园,成为武汉市首个集“江、滩、城”为一体的生态江滩。 

创意园区利用模式是把仓库、厂房等工业文明的载体改造为创意产业园或现代艺术区,将文化创意的多样、延续和特殊的性

质借助现代艺术加以表现。创意园区模式将工业文明与艺术文化结合、交汇、呈递,为城市的旧工业区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成为

了刺激工业文化遗产维护和再利用的有力途径。当前,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维护开发以汉阳造、江城壹号等为代表。汉阳造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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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工业老厂房进行设计和改造,不仅吸引了大量艺术工作者及创意产业从业者的入驻,同时也让周边的居民和游客的驻足观光,

使龟北路片区成为一片独特的艺术聚集地,并形成了有效的文化创意产业链。这种改造使得原有的工业文化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展

现出来,使得原有的工业文化价值焕发出新的活力。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原址为武汉轻型汽车厂,通过打造多元业态园区,现

内驻企业多达 100多家,集时尚餐饮、文化消费、休闲娱乐、创意办公、文化遗产于一体,使工业传统与现代时尚文化交相辉映。 

2 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立法政策缺失。由于我国工业化起步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较晚,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

缺乏完整的系统理论。当前,国家层面仅有《文物保护法》,但未列入文物范畴的具有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工业文化遗产并未

受到保护。湖北省级层面于 2012年通过《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但大量借助物质文化遗产载体存续的工业遗产并被《条

例》所涵盖。武汉市级层面,当前仅由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颁布了《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但并未上升到

法律层面。 

二是体制机制不顺。目前武汉市在工业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陷入一个困境,一方面表现在“纵向”管理体制的制约,即当前武

汉市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由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部门交错管理,在城市规划建设上又涉及国土、城建、财税、文化、旅游等诸

多部门,导致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成了一种“管理体制各自为政,保护标准各行其是,管理模式五花八门”现状。另一方

面表现在“横向”保护机制的缺失,即因为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数量多、体量大,市政府在保护资金的投入上明显不足,尽管引入

了社会资金共同保护和开发利用,但由于市场化和创新型模式采用频率低,职责划分的不明确,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开发商等

诸多利益牵扯,谁负责保护,谁负责运营,谁负责宣传,谁解决问题都是大难题,对此并无相关体制机制配套。 

三是市场开发有限。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主体和有力途径,在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其开发程度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工业文化遗产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利用。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武汉市市场主体在参与工业

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突出表现在市场开发力度不足,企业缺乏与政府间的有效合作;商业模式不够成熟,

功能定位不明确;媒体宣传不够,缺乏持续有效报道等问题。 

四是公众认知缺乏。通过调查发现,武汉市民对什么是工业文化遗产认识不足,对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的历史发展及其演变

了解的程度更是不足 2%,主要集中在 50岁以上的群体。 

3 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对策建议 

第一,尽快确立工业文化遗产的法律地位并推动基础立法。当前,武汉市应当尽快颁布地方性法规,从法律制度层面确保工业

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通过法律手段来对工业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全面保护。此外,将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同城市发展

规划相结合,科学决策,制定针对工业文化遗产的专项规划,应逐步形成完善、科学、有效的保护管理体系,探索长效保护和利用

机制,由“抢救式”保护向“长效”保护转变。 

第二,尽快建立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制机制。一是建立常态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理顺“横向”权责体制。由于当

前工业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而工业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的建立是一件系统工程。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尽快成立

“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小组办公室”,政府各部门参与并协同完成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二是

成立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作为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智囊机构,为前期规划及后期的实施提供专业的智

力支持和政策建议;三是建立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数据库,将武汉市的工业遗产的各方面信息采集和录入。武汉市政府自身应积

极倡议湖北省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加重视对工业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争取更多上级部门的支持。 

第三,引入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市场机制。首先,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保护开发机制。当前必须明确武汉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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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功能定位,通过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使投资者从中获得效益。在开发资金的运作上,可以借鉴国

内外的经验,提供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区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社会服务,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机制;

其次,引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的维护和开发。当前武汉地区同工业文化遗产维护利用工作直接相关的社会组

织或协会仍极度缺乏。我们建议武汉市政府通过一定的资金、政策支持来鼓励工业文化遗产社会组织的成立,并赋予“参与保护

和利用程序”等合法权利,制定间接政策促使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实现社会组织、公众协同参与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研

究和宣传工作,进而实现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化,形成政府自上而下、社会多元主体协同保护的机制。 

第四,提高公众对工业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我们认为,一是将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融入学校教育中,可以从基础教育和

高等教育两方面入手,通过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和参考观察等不同方式的学习活动了解武汉市情,激发武汉市青少年的爱国热

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二是将工业企业、科普场馆作为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宣传的主体力量。当前,非常有

必要增强工业文化遗产保留者和当事人对此类特殊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此外,科协系统可以结合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保存情况,利用自身的科普优势,将科普馆建设向工业文化遗产延伸,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积极参与到武汉市工业文化遗产的

宣传教育中去。三是利用“众规武汉”等信息技术平台拓宽工业文化遗产宣传的途径和手段;四是加强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的国内外交流。国内外许多城市对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值得武汉学习和借鉴。我们应当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加强与国内

外在工业文化保护与利用方面的交流,可以通过举办会议、学术论坛、项目合作等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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